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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根据

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拟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陈宝芳先生、陈宝康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王投资”）达成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预计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房屋租赁不超过213.41万元。2020年度，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房屋租赁133.17万元。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不超过）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内容 定价原则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房屋、机

器设备租赁 

绍兴越王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房屋租赁 

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协商确定 
42.25 16.88 67.23 

陈宝康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房屋租赁 

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协商确定 
5.83 3.50 14.10 

陈宝芳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房屋租赁 

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协商确定 
165.33 12.68 51.84 

小计   213.41 33.06 1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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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房

屋租赁 

绍兴越王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房屋租赁 

67.23 67.5 1.21 -0.40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陈宝康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房屋租赁 

14.10 14.00 0.25 0.71 

陈宝芳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房屋租赁 

51.84 50.00 0.93 3.68 

小计   133.17 131.5 2.39 1.2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20 年度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真实、合法、有效，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公司与关联方 2020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特别

是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公司已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地址：绍兴市延安路 43号 1楼 101-105室 

3、 法定代表人：陈宝芳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5、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物业管理（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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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6、 关联关系：公司原副总经理陈宝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宝芳先生分别

持有越王投资 50%股份，且分别担任该公司监事、执行董事兼经理。越王投资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

关联法人。  

7、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7,661.24 万元，

净资产-374.75 万元，202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184.12

万元。 

该公司以往履约能力良好，截至目前具备对公司提供房屋租赁的履约能力。 

(二) 陈宝康先生，男，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

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会长。曾任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现任北京十二年教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越顺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监事、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监事。陈宝康先生持有公司 3.50%的股份，其与陈宝芳先生为兄弟关系，

合计持有公司 7.85%的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陈宝康先生截至目前具备对公司提供房屋租赁的履约能力。 

(三) 陈宝芳先生，男，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学历。曾任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越顺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理，2004 年至今任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杭州越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豚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长城伟

业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陈宝芳先生持有公司 4.35%的股份，其与陈宝康先生

为兄弟关系，合计持有公司 7.85%的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5 的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陈宝芳先生截至目前具备对公司提供房屋租赁的履约能力。 

三、2021 年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接受关联人越王投资、陈宝康先生、陈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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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先生提供的房屋租赁。公司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均以市场价格确定，遵循

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和实际交易中的定价惯例，交易价格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含子公司)与关联方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需求签署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屋作为零售店，以合同约定的方式决定双方的权益，房

屋的租赁价格按照地区类别、不同地块的同类标准参照执行，实现双方的利益最

大化，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行为。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

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 独立董事意见 

(一)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此次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有利

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未产生不利影响，不违背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此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基于市场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商业

惯例，体现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按照市场原则定价，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方已遵

循了公正规范处理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审议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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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